
2019年2月红寺堡区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表
单位：万元

科目名称 年初预算数 科目名称 变动预算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21,995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172,070 
  税收收入 12,865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8,646
    国内增值税 7,616   国防支出
    企业所得税 712   公共安全支出 5,806
    个人所得税 299   教育支出 25,899
    资源税 100   科学技术支出 83
    城市维护建设税 89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833
    房产税 19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474
    印花税 277   卫生健康支出 19,646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9   节能环保支出 2,192
    土地增值税 468   城乡社区支出 4,509
    车船税 501   农林水支出 47,503
    耕地占用税 771   交通运输支出 3,397
    契税 892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812
    烟叶税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884
    环境保护税   金融支出
    其他税收收入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32
  非税收入 9,130   住房保障支出 7,025
    专项收入 741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0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2,500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582
    罚没收入 1,200   其他支出 4,195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债务付息支出 3,932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900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捐赠收入
    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750
    其他收入 3,03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24,269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 26,398

以下数据实际填列
税收返还数（实际发生数）
国库存余额（实际余额数） 4,272
社保基金累计发生数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84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321
    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38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459
    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16
    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40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收入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975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849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321
    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38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459
    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16
    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40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975


